
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第十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 

時  間：民國 113 年 3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最高法院四樓會議室 

召集人：第十五屆沈理事長方維 

出席人員：沈理事長方維、林理事海祥、蔡理事憲德、許理事泰誠、呂理事煜仁、林理事柏泓、邱

理事筱涵、鄭理事富城、邱監事忠義、陳監事思帆、許主編辰舟、吳秘書長勇毅、洪秘

書長純莉、吳副秘書長志強、林副秘書長伊倫。 

紀    錄：林亞葳、楊雙菱 

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秘書處報告：  

1. 司法院在 3 月中來函已經針對國際法官協會年會的相關預算同意備查，由於金額比較龐大

所以擇日會派人來查核，連同外交部部分，全部預算查核事項完成。 

2. 本來規劃的宜蘭行，可能不太有吸引力，所以無法吸引人前來報名，但已經投入的規劃、

相關的計畫都仍然存在，可以精進之後再視日後的行程，看下半年或是明年的行程來決定

是否額外舉辦。 

3. 關於司法博物館，台南地院總務科科長已經有跟我們聯繫，主要是說，針對國際法官協會

年會的舉辦有一個類似個展的安排，鑒於台南地院總務科也有預算的安排，目前是我們配

合對方的安排，看本會能提供哪些素材來供展覽。 

4. 關於法協網站的維護，目前網站因為國際法官協會年會採購時，當時有要求網站的維護管

理，時間從 112 年 2 月到 115 年 2 月，有 3 年的保固範圍，保固期間網站的日常維護或是

備份基本上都不會再另外收費，因此，針對明年的預算就不需要再另外向司法院申請網站

維護費用，但到 115 年還是要向司法院申請相關維護費用的經費需求，所以在今年申請會

務補助時，將額外記載告知司法院，於 115 年時本會將申請網站維護的相關費用。 

二、財務組報告：無 

三、國際事務組報告： 

1. 國際法官協會(IAJ)，目前計畫今年亞太區域團體(ANAO)區域會議，會在台北時間的 5 月 5

日禮拜日的晚上 7 點，用視訊會議的方式來召開會議，國際事務組會由林副秘書長伊倫、

臺灣高等法院文家倩法官出席此會會議。 

2. 今年國際法官協會的總年會，將在 10 月 17 號至 10 月 23 號在南非的開普敦舉辦，後續相

關的議程或報名的整個流程，會在近期等南非法官協會公布，等南非法官協會公布後，協

會將擬定相關的報名表寄發各會員參加。 

3. 今年國際法官協會有個重大的提案，會在亞太區域會議 ANAO 先進行討論，針對國際法官協

會要調漲年費的提案。主要的原因是國際法官協會主要分成 4 級的會員國，不同的會員國

繳納的費用會不同，而本會屬於一級會員國也最高級的會員國，一年所繳納的國際法官年

會的費用是 1767 歐元，那 IAJ 預計要漲 50%，變成每年要繳納的費用變成 2650 歐元，主要

的理由是 IAJ 已經從 2002 年至今超過 22 年皆沒有調漲，IAJ 羅馬秘書處的說法是，在 2000

年之前都會有每年小幅度的調漲，而在 22 年期間都沒有調漲，最主要的原因是 IAJ 的存款

是足夠的，而在 22 年後因為物價通膨，由於歐洲通膨是 50%，以羅馬秘書處的統計也是大



約 50%；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人事費的調漲，IAJ有增聘助理還有包括勞動法律變嚴格，包

括薪資及年金的提撥等人事費大幅提升；還有 IAJ會務變得繁忙，以致於需要調整年費，

否則三年內存款會用光。 

4. 關於年費調漲，去年在台灣舉辦的年會，IAJ 理事長就有簡單說明。其實關於年費調漲，反

彈的聲音很大，大部分協會都無法負擔，但 IAJ 沒有錢也很難負擔行政費用，所以希望能

尋求法官協會的支持。去年在討論時很多會員國希望羅馬秘書處提供正確的數據，我們或

許也可以這樣要求；另外也有會員提到能否不要一次調到 50%，而是每年 10%慢慢調整，讓

大家能喘口氣，因為真的每個協會預算都很有限。 

決議：可參照其他國家的交涉方式或看羅馬秘書處拿出什麼數據，再決定是否答應調漲。 

四、公關組報告：無 

五、學術、出版組報告：25 期雜誌進度報告及 113年度研討會及雜誌主題討論 

1. 第 25 期雜誌之進度，目前所有稿件業已完成審稿及修正，預計於 5 月底出刊。 

2. 113 年度學術研討會及第 26 期雜誌邀稿部分，學術組考量當前社會各界對少年事件處理的

重視，及刑事訴訟法、精神衛生法之修法與實務運作亦為關注焦點，擬規劃下列三個專題

範圍，主要專題可作為學術研討會之主題，次專題則可作為邀稿題目，供理監事會議討論

擇定。如本年度舉辦學術研討會，依往例預計於 9月舉辦，本次研討會報告亦會於第 26 期

雜誌刊登，與第 26 期邀稿之文章合計，約 6 至 7篇文章。 

(1)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展望－少年保護與社會安全之兼籌並顧。 

(2)刑事訴訟上訴審轉變為事後審之探求－以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規定為中心。 

(3)精神衛生法之專家參審新制。 

許主編辰舟補充: 

1. 第一個研討會主題是少事法，少事法的實務相當重要，在最近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，

在過去少有針對少事法的議題辦過研討會，針對這個主題有詢問少家廳的長官與學長

姐規劃主題的可能性及邀請的方向及人選。 

2. 第二個主題刑事訴訟第 348 條的部分，第 348 條是有關金字塔的第一塊磚，金字塔是

要推動的一個方向，向來是司法院主要的政策主軸之一，但是這非常困難，在現在的

實務上，藉由一些法條的適用及修法，某種程度達到金字塔的目標，第 348 條就是這

樣的一塊磚，第 348 條經過大法庭的 112 台上大字 991 號裁定以後，第 1 個突顯第 348

條當初在修法的時候，沒有周延的考量，他的相關配套都有解釋適用的空間；第 2 個

就是 112 台上大字 991 號裁定出現之後，第 348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的關係，以及對實

務的衝擊，大家目前也都在觀望之中。  

3. 向來研討會都是以半天一個主題作深入的研討，也曾經有過一整天的辦兩個主題，上

午與下午，若認為這兩個主題都難以割捨，或許可以考慮辦一整天，剛好很久沒舉辦

學術研討會，若要舉辦一整天，今年可以擴大舉辦研討會。 

    陳監事思帆補充：少事法議題為近年社會關注的焦點，而且法官協會也有多年未辦理此一議題

的學術研討會，因此在這幾個主題中，應該可以考慮優先辦理少事法議題的學術研討

會。另有關上下午場次的問題，像是幾年前法官協會雜誌第 19 期，當時因為有邀請日

本學者來分享刑事裁判書與筆錄製作的簡化議題，因為內容充實豐富，所以辦理了上

、下午兩個場次，記得該次研討會協會是有與高院合作舉辦。因此如果決定要辦一整

天兩個議題，或許可以跟法官學院、高院或是最高法院合作，可以盡量減輕在人力或

資源上的負擔。 



決議: 以「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展望－少年保護與社會安全之兼籌並顧。」為主題，規劃舉辦半

日之學術研討會；本次學術研討會之協辦單位，待報告人、與談人之名單確定後，再評

估合作之可能性。 

 

六、活動組報告：無 
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 追認入會會員：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劉子健法官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二、 追認退會會員：司法院 黃虹霞大法官、高等法院 謝碧莉庭長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李明益法

官、台北地院 黃莉莉法官、苗栗地院 黃怡玲法官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三、 下半年是否舉辦學術研討會? 

決議：按照前揭研討會主題規劃籌辦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: 

法官協會在過去幾年，面對重大議題都不會有所表態，而有法官協會存在感過低的問題，可以適度

表態。 

決議:未來如有法官較關心且能讓法官協會表態的議題，理監事可在群組提出並交流意見，再視理監

事的決定發出新聞稿或表達意見。 

 

肆、決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: 

目前暫定 6月底  

 

 

 

 

伍、散會 

 

 


